
宁波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热心教育公益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包括华茂集团职员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宁波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有关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根据基金会章程所确定的工作内容加强对本基金会志

愿者工作的管理，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使用对象为参与本基金会活动的志愿者。

第三条 本制度由本基金会施行、管理和监督，各合作机构、学

校及公益组织协助施行和监督。

第四条 本制度自实施之日起，将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

行相应的志愿者管理。

第二章 志愿者与志愿服务

第五条 本基金会的志愿者是指：不计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

念和责任，自愿为社会或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个人或团体。

第六条 本基金会的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用自己的时间、技能，

在不计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弘扬公

益文化、倡导校园文明，自愿无偿地按照本基金会的工作要求提供的

相关服务，主要是协助本基金会从事以下工作：

（一） 为服务项目提供组织、协调、宣传等服务；

（二） 为有特殊需要的社会困难群体提供帮助与服务；



（三） 弘扬公益文化、维护社会利益的宣传或服务活动；

（四） 符合本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其他公益服务。

第七条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参加基金会工作的个人或团体志愿者应理解并认同基金会宗旨：

动员、鼓励华茂集团所属企业、各类社会团体或个人，为发展美育事

业、培养人才贡献绵薄之力，同时具备个人或团队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个人志愿者的条件为：身体健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

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志愿

者组织的相关规定。

团体志愿者的条件为：依法依规成立，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

非营利性组织；其他愿意为基金会工作提供志愿服务的企业、机关事

业单位和组织等。

第三章 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 参加本基金会提供的培训；

（二） 要求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三） 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四） 就志愿服务工作向本基金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 存档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设置对应级别星级志愿者；

（六） 符合条件的，可获得相应志愿者证书；

（七） 申请退出志愿服务；

（八） 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 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准则；

（二） 遵守基金会的相关规定，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

赢利为目的或违背基金会章程的活动；

（三） 服从基金会对志愿服务工作岗位的安排；

（四） 服从基金会的指挥和调配，认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任务；

（五） 履行志愿者服务承诺，完成志愿服务任务，维护基金会

和志愿者形象；

（六） 服务时应尊重受服务者的权利，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

应该予以保密；

（七） 相关法律法规及志愿团体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志愿者的申请、招募与退出

第十条 基金会对志愿者采取公开招募与定向招募相结合、经常

性招募与临时性招募相结合的招募形式。

第十一条 任何有志于成为基金会志愿者的个人和团体，都可向

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

第十二条 基金会项目部门负责公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组织实

施对申请者的审查和考核，并最终确定招募的志愿者名单。

第十三条 志愿者顺利完成志愿服务后，基金会将根据志愿者要

求出具志愿者证书或志愿服务证明。

第十四条 志愿者在完成所分配的工作后可自愿退出志愿服务。

工作任务进行过程中，志愿者欲终止志愿服务时，需向基金会提出书

面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退出。

第五章 志愿者的管理与培训

第十五条 基金会负责对志愿者进行管理并提供培训和相关保障



措施。

第十六条 志愿者的管理

（一） 基金会建立志愿者人才信息库，将所有曾参加志愿活动

的人员资料登记入册，实行分类管理；

（二） 如实记录志愿者服务的具体时间和工作内容，并对志愿

服务情况进行考核；

（三） 对违反基金会相关规定的志愿者，或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由于未遵照相关规定而对服务对象、基金会或其他志愿者造成损害的，

基金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教育，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其志愿者资格。

第十七条 志愿者的培训

长期使用和实习的志愿者，须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基金会宗旨、项目介绍、工作方式及要求、仪容仪表等。

短期使用的志愿者，由公益项目负责人负责培训。培训内容：基

金会宗旨、项目介绍、具体工作方式方法等。

第六章 志愿者保障及激励

第十八条 基金会依法落实和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视工作内

容和实际需要为志愿者购买相应保险。

第十九条 基金会视情况给予志愿者一定的志愿者补贴。

第二十条 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优异的志

愿者，予以奖励，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 颁发加盖宁波市志愿者协会、宁波市鄞州区志愿者协会、

宁波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会等公章的志愿者证书；

（二） 评选优秀个人、团队，授予荣誉称号；

（三） 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的单位和学



校；

（四） 为志愿者做出实习或推荐鉴定；

（五） 在本基金会网站及其他新闻媒体上进行宣传。

第二十一条 长期的志愿者使用结束时，由秘书长负责颁发志愿

者证明材料。实习的志愿者使用结束后，如表现佳，由秘书长交由理

事会决定聘用为基金会员工。

第二十二条 星级认证制度

根据志愿者存入基金会志愿者资源库后参与志愿服务的累计时

间，认证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星级志愿者认定并核准后将颁发相应

证书，并配发相应的标识。

（一） 志愿者入库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50 小时的，

认定为“一星志愿者”；

（二） 志愿者入库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 小时

的，认定为“二星志愿者”；

（三） 志愿者入库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200 小时

的，认定为“三星志愿者”；

（四） 志愿者入库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300 小时

的，认定为“四星志愿者”；

（五） 志愿者入库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400 小时

的，认定为“五星志愿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来宁波徐万

茂美堉公益基金会实习，参照本制度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的解释、修订由宁波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会



负责。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于公布之日起实行。

宁波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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